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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、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、公安厅（局）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厅（局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（委）；中国人民银行上海

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，各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支行，深

圳市中心支行；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

市税务局；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；国

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持续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

国际化营商环境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

署，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，有效破解企业开办工作中的重点难

点问题，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决定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，支持

各地不断提高企业开办服务水平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大力提高企业开办“一网通办”平台使用效率 

（一）提高企业开办服务整体性。将企业登记注册后首次办

理公章刻制、申领发票和税控设备、员工参保登记、住房公积金

企业缴存登记等企业开办业务纳入企业开办“一网通办”平台

（以下简称“一网通办”平台）覆盖范围。公安、税务、社保、

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要在“一网通办”平台实现企业开办有关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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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办理。对登记注册后暂不办理其他相关业务的企业，要及时回

应后继需求，加大服务力度。 

（二）拓展“一网通办”平台应用。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开

展“一网通办”延伸服务，对开办环节全程网上办的企业，在变

更、备案、注销等各环节，探索实现高频事项的全程网上办理，

增强企业获得感。 

（三）逐步实现内外资一体化服务。探索将外商投资企业开

办纳入“一网通办”平台，通过信息共享整合各部门申报内容，

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开办便利化水平。 

二、大力推动企业开办要素电子化 

（一）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在各领域的应用。将电子营业执照

作为企业开办相关业务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。进

一步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场景，扩大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

同步发放和应用试点范围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网上办事支撑。以

电子营业执照为基础，将涉及市场主体的各类行政许可、备案等

信息归集于企业名下，推动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，减轻企

业办事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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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明确企业亮照经营方式。企业在经营场所中公开展示

电子营业执照，等同于悬挂纸质营业执照，视为已履行亮照经营

义务。 

（三）继续推动电子发票和电子印章应用。在新办纳税人中

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。鼓励各地完善并推广电子印章标准

规范及应用场景。 

三、提高企业开办身份验证服务水平 

（一）实现身份验证信息互认。加大信息共享力度，实现申

请人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一次身份验证后，在“一窗领取”营

业执照、发票等材料时，不再重复进行身份验证。 

（二）开发企业开办移动应用。各地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实际

情况，开发具备实名验证功能的企业开办“一网通办”移动应用，

将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从个人电脑端拓展至智能移动终端，为申

请人提供更多办理方式选择。 

（三）完善身份验证方式。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加大探索力度，

逐步实现将企业开办过程中的身份验证功能整合至“一网通办”

平台，涉及企业开办的自然人统一登录“一网通办”平台完成验

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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